
IPEN对《水俣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主要议题的立场 

2018年 11月 

下文概述了 IPEN对有待 2018年 11月第二次缔约方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的立场。 

汞供应源和贸易（第 3条）  

• IPEN呼吁制定一项全球倡议，即不论公约如何要求，都在全球范围禁止一切汞进出口

活动。汞贸易量较小的缔约方可立即采取这一措施，这不会对国民账户产生任何影响

，并有助于建立一个禁止全球汞贸易的联盟。汞贸易量较大的缔约方应认识到，大部

分汞 终是用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活动并被释放到大气中，成为全球性的污染物。应

鼓励他们支持欧盟和美国的汞出口禁令。 

• 应优先控制汞化合物的国际贸易。随着元素汞供应量的减少，朱砂（硫化汞）的开采

和贸易量不断增长。第 3条第 13款使缔约方会议有能力拟定一个附录，以便在公约目

标因这类化合物贸易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使某些汞化合物受到第 3条第 6款和第 8

款所述贸易限制条款的约束。目前，只有重量比例≥95%的汞受到这些贸易限制条款的

约束。缔约方会议应立即制定新的附录，以列明并限制朱砂（硫化汞）贸易。 

有效性评估（第 22条）会议文件第MC/COP.2/13号 

• 鱼类和人类汞生物监测应成为得到资金支持的优先活动，以便缔约方确定世界各地当
前汞污染水平的全球基线。更早确定基线，就能更准确地确定公约的各项行动是否有

效地降低了全球汞污染水平。否则就需要采取更迅速的行动。 

• 有效性评估专家组在休会期间开会，并为第二次缔约方会议编写了一份报告。他们建

议采用某种公认方法实施更广泛的监测（尚待商定）。不过一些缔约方认为，与其把

资金用于监测活动，不如用于那些减少汞污染的活动。其实两者都很有必要，IPEN努

力确保生物监测资金，特别是在数据非常有限的发展中国家。IPEN还有一种经过考验

的人发采样方法，可作为一种易于实施的低成本工具，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收集，

以促进公约有效性评估。 

废弃物阈值（第 11条）会议文件第MC/COP.2/6号 

• 公约第 11条第 2款要求缔约方以无害环境的方式（“无害化方式”）确定并管理汞废

弃物。三类废弃物在考虑范围内：i）由于已从贸易活动中退出、被没收或没有允许用

途而被视为废弃物的元素汞（例如来自氯碱厂的剩余汞）；ii）含汞产品；iii）汞污染

废弃物。i）和 ii）的识别相对容易，并且如果产品带有正确标记，则阈值应用的优先
级较低，而且对于 ii）而言无此必要。对于 iii），迫切需要确定阈值，并且阈值应该十

分严格，以确保含汞废弃物不会因为法规薄弱而免于处理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影
响。 

• IPEN建议将浓度超过 1 ppm的汞污染废弃物视为“含汞废弃物”。 



• IPEN反对任何以“浸出阈值”为基础的含汞废弃物定义，因为这必然导致基于垃圾填

埋处置的管理方式，对环境有害。 

• 应禁止焚烧填埋含汞废弃物，以防止进一步释放。二者均不属于汞无害化处置方法。 

汞释放源（第 9条）会议文件第MC/COP.2/4号 

• 根据第 9条第 7款第 a)项和 b)项，缔约方会议要求“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拟定

关于（新的和现有的）释放源的最佳可行技术（BAT）/最佳环境实践（BEP）和释放源

清单准备工作的指导方针。有关方面已经为第二次缔约方会议草拟了一项决定，将这

些指导方针的拟定工作至少推迟到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原因是只有 3个国家向秘书处

提交了释放源信息。 

• IPEN的立场是：清单和 BAT/BEP的指导方针的拟定工作可立即开始，不必进一步推
迟。而且释放源清单拟定工作指导方针正是许多缔约方需要的，以便其编写释放源文

件并将它们提交给秘书处。目前有关方面已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拟定 BAT/BEP和清
单指导方针，不应在第二次缔约方会议进一步推迟。有必要把国家提交事宜和指导方

针拟定进程脱钩。 

受污染场址（第 12条）会议文件第MC/COP.2/7号 

• 专家组在休会期间已部分拟定了汞污染场址指导方针草案，但仍需开展进一步工作。
IPEN呼吁缔约方加快该项工作，并确保依照指导方针拟定单独的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场
址修复章节，原因是该议题在指导方针草案中未被单独处理。  

• 必须继续通过全球环境基金（GEP）、特定国际方案（SIP）和其它金融工具为受污染

场址调查、管理和修复工作融资并加大融资力度，以着手解决全球汞污染场址的扩散

问题。 

无害化临时储存（第 10条）会议文件第MC/COP.2/5号 

• 汞临时储存工作的重点是无害化管理，以便在全球贸易中实现汞的临时商业储存，从

而促进汞贸易。 

• 若缺乏为废弃汞建立永久处置（储存）设施的指导方针，则各国政府最终可能会在没

有充分考虑设计细节的情况下，将临时设施用于这两个目的。 

• 缔约方会议应该指导有关方面利用相关资源来拟定汞永久处置设施的新指导方针，以
确保临时储存设施不会面临大量从（合法或非法）市场中退出、等待被归类为“废弃

物”或“非废弃物”的汞或朱砂。 
• 临时储存设施关闭后，应立即根据疑似受污染场址鉴别规程接受评估。 
• 若设施未被汞污染，则相关机构应发布证书，以确保该状况被记录在案。  
• IPEN支持“采纳临时储存指导方针”这一拟议决定，但有关方面应立即考虑是否需要
拟定永久处置指导方针。 

通过特定国际方案融资（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会议文件第MC/COP.2/9号 

• 特定国际方案目前拥有 128万美元资金（另有 100万瑞士法郎取决于秘书处实际位置
终决议），已专门针对缔约方开展了第一轮申请。一共批准了 5个项目，分别位于
阿根廷、亚美尼亚、贝宁、伊朗和莱索托。 



• 第二次缔约方会议正在审议两项决定，即：非缔约方是否可以申请资金，如果可以，

如何申请（目前该段文字被置于括号内）；缔约方会议考虑如何对特定国际方案计划

实施审查。审查工作应该会在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闭幕后开始。 

• IPEN支持非缔约方获得资金，但前提是相关项目增强了该国批准公约成为缔约方的能
力。 

能力建设、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第 14条）会议文件第MC/COP.2/10号 

• IPEN、日本、美国和尼日利亚就此议题提交了资料，可在会议文件第 INF 5号中找到。

就 IPEN而言，一个关键议题是通过推广汞污染活动的替代方案来减少全球汞污染。缔

约方与其花费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来减少煤电厂的污染，不如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它们。

他们与其使用经过改进的焚化炉净化器来焚烧废弃物，不如采用零废弃物框架中描述

的废物源分离、回收、堆肥和厌氧消化方法。请代表们考虑这套汇编资料所述建议，

IPEN计划在休会期间对其予以扩充. 
 

露天焚烧会议文件第MC/COP.2/16号 

• 非洲和其它地区在谈判期间反复提出露天焚烧所致汞排放问题。IPEN与摩尔多瓦、尼
日利亚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一起就此问题提交了资料。IPEN提交的资料体

现在会议文件第 INF 6号中。同样，这一重要问题最好是通过前一点所述的废弃物管理

技术来解决，但需要充分的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以确保人们不必露天焚烧废弃物。

至于电子废弃物金属回收活动，各方必须更加努力地使回收部门正规化并运用无害化
管理方法。IPEN计划在休会期间继续为汇编工作提供相关材料，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将

对其予以审议。 

融资规则（第 23条）会议文件第MC/COP.2/14号 

• 一些置于括号内的文字仍见于第 5条规则第 3款第(e)项的缴款财务细则之中，主要涉

及在各方未能联合决定或遵守付款时间表的情况下，如何对涉及应对措施的决定予以

管理，并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
和特殊情况，或只考虑了最不发达国家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此类需要和情况。 IPEN

的立场是，应该解决此事，以便最终确定财务细则。 


